附件1            
经费使用及服务内容

[bookmark: _GoBack]1.全年干预覆盖重点人群不低于1700人次，按10元/人次支持；年度开展重点人群HIV、梅毒和丙肝首次检测不低于1700人，按80元/人支持；预计新发阳性7人，按300元/人支持，7人接受抗病毒转介，按200元/人支持；首次检测的1700人进行丙肝检测及阳性转介，按30元/人支持；试剂耗材及办公费支持4576元/年。以上预算经费21.2076万元。
2.按照国家级男同哨点监测要求，完成200例男同哨点监测任务，按60元/人支持；以上预算经费1.2万元。
3.开展辖区重点人群规模估计（0.025万元/年），支持重点人群干预平台房租（2万元/个），开展一对一干预和同伴教育小组活动。开展日常防治艾滋病宣传和12.1世界艾滋病日集中宣传活动。以上预算经费2.025万元。
4.财务托管费不超过所申请经费总额的3%。
以上累计预算经费24.4326万元，根据实际工作量支持经费，最终项目资金以2026年上级文件为准。

